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伤残鉴定工作流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局养老失业科转送因病退休（职）人员名单





工伤职工医疗期满后，用人单位或个人申请工伤伤残鉴定





审查材料，开始受理





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指定医院，组织医疗专家鉴定





将伤残鉴定结论送达用人单位和个人





提出鉴定结论，确定等级





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再次鉴定





对鉴定结论不服的申请


省级鉴定（最终鉴定）





执    行





鉴定结论转养老失业科进行公示





未参保的，由用人单位支付待遇，不予支付的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解决





参保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基金支付程序支付待遇











承办科室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科  联系电话：2687161 地址：德州市东方红路64号（市政府一号楼六楼）


责 任 人：科长  


监 督 人：分管局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